
陶 iSSU
! i聲請人受台灣高等法院九十七年度交抗字第九十五號終局判決，適用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三 

1’七條第三項，不法侵害聲請人受憲法第十五條保障工作權與第七條平等權，發生牴觸憲法第二十

乂條之疑義。 ^ElED
靖 請 釋 憲 之 闫 的

請鈞院大法官解釋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三十七條第三項，不法得害糊龜尤努徵港繁+ K條fe隨 

之工作權與第七條之平等權，i® 觸憲法第二十三條，依憲法第一百七十一條第一項應屬無效，使聲

請人得據以爲再審。

贰 、疑義之性質與經過及所涉及之憲法條文

緣聲請人於八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領有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核發之計程車駕駛執業登記證，嗣於九 

十五年十二月九日執業期間因無心誤觸法網而觸犯竊盜一案，經台灣士林地方法院以九五年度士簡 

字 第 六 二 二 號 （附件一）判決處以有期徒刑陸月，緩刑四年，判決罪刑確定：爾後臺北市政府簪 

察冏於九十六年十月來函（北市警交字第0 9 6 3 4 5 1 7 2 0  0 號書函，附件二）說 明 1將依現 

行適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三十七條第三項，裁決吊銷執業駕照與廢止營業登記證。

...丨人認爲該條法律（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三十七條第三項）之規定，已侵害人民受憲法第十 

五條保障之工作權與第七條之平等權，亦不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之比例原則，提起聲明異議與抗告， 

然北 I节警交字第0 9 6 3 5 3 3 7 3 0  0 號書函（附件三） 、台灣士f e 方法院九六年度交聲字第 

…四五一號（附件四） 、台灣高等法院九七年度交抗字第九五號（附件五）之結果，均認定原處分 

適法•亦無違憲之虞，駁回聲請人之訴。

參 、龊請解釋憲法之理凼及聲請人對本案所持之立場與見解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三十七條第三項，乃以法律限制人民從事工作所應具備之資格（消極資 

格） |計程車駕駛人，在執業中，犯竊盜、詐 欺 、贓 物 、妨礙自由或刑法第二百三十條至第二百三 

1-六條各罪之一 *經判決有期徒刑以上確定者，廢止其職業登記，並吊銷駕駛執照，剝奪了因誤觸 

运f lit 裤判緩刑或易科罰金之人民工作權’並不符合憲法第十五條所保障之工作權與第二十三條的 

比例原則；且該條例第三十七條第三項所規定之各刑罰罪名，會因判決的主刑名稱不同，造成曰後 

的行政處分差異甚大，及個人和行業上的差別待遇，並不符合憲法第七條的要求。茲說明如次：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三十七條第三項不符合蒽法第十五條之工作權與第二十三條的比例原 

Mil
( - ' )依據立法院公報第八十九卷第四十五期委員會紀錄第一五六頁至第一五九頁中（附件六） > 

在尙未修正前之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三十七條第三項，針對有期徒刑以上判決確定而緩刑或易 

科罰金者，並不做任何行政處分；然根據立法院公報第八十九卷第四十五期委員會紀錄第一五八頁， 

周雅淑荽員的發言詞之修法精神而言，將竊盜、詐 欺 、irf物 、妨害自由或刑法第二百三十條至第二 

h  5 十六條等認定爲會構成非常嚴重的人身保障安全'^但就刑法法條對於竊盜、詐欺與贓物等罪刑 

構成耍件之定義，是否會構成非常嚴重人身保障安全，f以乎尙有疑慮與討論之空間|不宜過度以偏 

概 亡 ；1勝 在 立丨虛 初 雛 娜 附 涵 麵 觀 t e - s 六 貞 魏 - i 九頁中，也可看到 

法裕'卜:對於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三十七條第三項欲刪除「宣告緩刑或易科罰金除外」之文字 

的思慮與.猶豫，因爲委員會紀錄中也提到此•做法可算是嚴重剝奪工作權的一種懲罰；此外在立法 

院公報第八十九卷第四十五期委員會紀錄第一五九頁右上，當相關立法委員們删除道路交通管理處 

條例第三卜七條第三項原本有關「宣告緩刑或易科罰金除外」之字樣時，法務部陳參挪明堂先生 

即針對遒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三十七條第三項提出相關言論，表示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三十 

七:條第三項所犯之罪比較輕微，若因一時誤觸法網而受有期徒刑判決，而法官與檢察宫都願給予緩 

刑或易科罰金1就這樣剝奪人民的工作權似乎嚴重些。



(二）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三十七條第三項在未修正前，對於宣告緩刑或易科罰金者除外’無 

非是當初立法者考量到該條例第三十七條第三項的罪刑，其罪刑不似該條前二項嚴重，不必要過度 

從嚴規範，且也有思慮到若是觸犯該條例第三十七條第三項的罪刑嚴重或累犯等，在司法判決上也 

會處以重刑，或無緩刑或易科罰金之判決；此外較有可能危害乘客人身安全之罪刑，已多數規定在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三十七條之前二項中，所以昔日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三十七條第三項 

所規定之罪刑，才會特別針對竊盜、詐欺、贓物等罪刑，給 予 「緩刑或易科罰金者除外」之字樣； 

但立法者卻在閉門造車與一意孤行之下，立法裁量大於比例原則的前提下，.做出這樣的修法內容1 

迫使因對一般法律知識的欠缺而導致誤觸法網的計程車司機，間接失去養家活口的工作，其影響餍 

面可謂相當寬廣；雖然司法上的判決給予緩刑自新，但實際層面上卻無法真正的自新。

二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三十七條第三項不符合憲法第七條之平等權：

固然憲法第七條的平等原則或平等權保障，並非只要求機械、絕對形式上的齊頭平等，而是立基於 

保障人民在法律上地位之實質真平等而言；因此基於憲法之價値體系和立法目的，立法者有斟酌規 

範事物性質之差異爲合理區別待遇的空間。但就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三十七條第三項來看似乎 

不盡其然，舉個對照案例來說明 I 同樣拿取競選旗帽I ，作爲種菜需要之竹木竿的兩位計程車司機， 

卻因罪刑的構成要件不同，一 位 無 凶 器 觸 犯 竊 盜 罪 ，一位有鉗子（凶器）觸犯加重竊盜罪，在 

f e d 前科及所竊取之物價値輕微，分別判決拘役或易科罰金，及有期徒刑陸月 > 綠'刑四年；在這因 

判決主刑名稱的不同，爾後卻有迥然不同的行政處罰，一位仍可繼續以計程車爲職業養家活口I 另 

- ••位則被迫於中年轉業以另尋工作來養家活口。再 者 ，計程車司機也是凡夫俗子，仍有無心誤觸法 

網的時候 > 而司法判決緩刑或易科罰金，無非表示罪非極惡及給予自新機會；即使在民營公司也不 

至於完全連工作都也不保，畢竟民營公司會考量到司法判決若爲緩刑者，其正面意義也代表可能因 

無心或一時不察而觸犯法網，在同理心上仍願會給予自新之機會：就連高道德、高標準規定的國家 

考 試 ，對於多數之刑法罪刑若爲緩刑判決，仍然給予應考資格，保障人民謀求公務工作之權利；此 

外依公務人員任用法第二十八條第五項之說明，對於內亂、外患及貪污罪除外之刑法罪刑，經判決 

處以緩刑者都並不會因此喪失工作，仍可繼續保有工作權。可是若依現行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三十七條第三項來解讀，只要觸犯此條規定，判決有期徒刑以上者，無論有無緩刑或易科罰金•皆 

律廢止其營業登記，間接地喪失其工作，無形中已區分計程車司機職業與公家或其他行業的階級 

地 位 ；難道計程車司機從業人員之社會地位，因遠比其他行業來的低許多，因而法律的規範才會給 

二 I 多狹隘的限制嗎？

錬 、關 係 文 件 及 其 明 ：

附件一 ：台灣士林地方法院九五年度士簡字第一六二二號 

附件二：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北市警交字第0 9 6 3  4'5 1 7 2 0  0 號書函 

附件三：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北市警交字第0 9 6 3 5 3 3 7 3 0  0 號書函 

附件四：台灣士林地方法院九六年度交聲字第一四五一號 

附件五：台濺高等法院九七年度交抗字第九五號

附件六：立法院公報第八十九卷第四十五期委員會紀錄頁一五六至頁一五九頁

此 致  

司 法 院  

具狀人：王 萬 金  

撰狀人：王 建 能

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二用十九曰


